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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封建專制和封建壓迫

⊙ 張曉群

 

和羅馬帝國中官僚貴族集團對羅馬百姓進行壓迫壓榨一樣，中世紀歐洲的貴族領主也對隸農

進行壓迫壓榨，在這方面他們是志同道合的。而在本文中我們會試圖分析這種關係產生的基

礎是甚麼，會分析為甚麼歐洲中世紀沒怎麼出現中國古代經常出現的大規模農民起義。以後

我們會講到資本家對工人的壓迫壓榨關係，那麼，這兩種壓迫壓榨性質的關係，互相之間有

甚麼相同和不同呢？今天我們看得多的，是勞資關係；可是，理解了貴族領主與隸農的關

係，將會十分有助於我們認識今天的勞資關係。前面我們在論及羅馬國家時，認為它是一個

農業國家；而中世紀的歐洲仍然處於農業文明階段，雖然已經出現了一些城市。皮朗（Henri

Pirenne）論述道：

在12世紀到15世紀，整個歐洲的城市人口從未超過其全部人口的1/10。只是在尼德蘭、

倫巴第、托斯卡那等少數地區，城市人口才在很大程度上，超過了這個比例。不過，從

社會統計學的觀點說來，中世紀社會本質上是農業社會，這是無庸置疑的事實。

所以，中世紀的經濟生活，主要是有關自然經濟和土地佔有的事情以及有關土地上農民所負

擔的義務。當時，莊園制度流行於當時所有西歐和中歐地區，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更是一

種政治制度、政府形式，一種社會結構。因此我們以莊園為軸心，闡釋領主和隸農的關係。

一、作為經濟組織的莊園

今天的人們想起歐洲中世紀，腦海裏首先出現的，是那一座座森嚴高聳的城堡，一隊隊鐵甲

疾馳的騎士。但是，中世紀最基本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單元，卻是一座座莊園。在那戰事頻

密的年代，城堡就是莊園人民的保護地，騎士則是莊園人民的保護人。莊園這種社會形式，

是直接從羅馬帝國繼承下來的。當日爾曼人滅掉羅馬帝國，建立起各個日爾曼人的王國後，

國王就把所佔領的土地，按照莊園的形式，賜給手下的各級軍官、各級隨從、各位親信。這

些人就成了那一座座莊園的主人，成為大大小小的土地貴族。這些受封的莊園也被稱為采

邑。這種土地佔有形式一直延續下去，所以在18、19世紀的歐洲小說中，經常寫到某人擁有

幾千畝土地，從而每年有多少萬法郎或英鎊的收入；進入社交場合的人，不論男女，最大的

心願就是能找到一個這樣的人結婚。貴族、國王所擁有的大地產規模不等，平均下來，每個

大地產包括300個小莊園，總佔地約一萬英畝。莊園裏最主要的是土地，另外還有農舍、谷

倉、牛欄和馬廄，還有手工作坊。莊園經濟是自給自足的，從種糧食到紡紗、織布、縫紉、

烘麵包、釀造啤酒，從飼養牛羊雞鴨到做襪子、鞋子、水桶、碟、盆、酒杯、鐵器、鍋、菜

刀等等，全部在莊園內部進行。極少數和外部的交往，例如給莊園外的人送信，也是由莊園

裏的隸農去做，因為那時還沒有郵局或快遞公司。在中世紀歐洲鄉村的農民中，自己擁有土

地的自由民是極少的，基本上都是沒有土地的隸農。他們的來源可分為兩種。第一，原來是



羅馬帝國時代的農奴。他們沒有土地，靠為羅馬貴族種地為生；後來羅馬帝國滅亡，羅馬貴

族的土地被日爾曼貴族奪走；主人換了，但自己還是隸農，仍然要靠為領主種地為生。第

二，原來是日爾曼自由農。雖然在各個日爾曼王國建立之初，他們是有地的；但因為封建時

代初期的內戰，因為8世紀和9世紀北歐人、馬扎兒人和伊斯蘭教徒的入侵，因為他們所在的

王國壓在他們身上的沉重兵役，因為有勢力的日爾曼貴族對他們巧取豪奪、百般欺凌；特別

是，面對這麼多強橫勢力，根本沒有一個國家力量或警察隊伍來保護自己，他們只好去找尋

貴族領主的保護。這就像在一個黑社會橫行的地方，一個人總得依附一個老大求得保護，否

則日子就簡直沒法過。當然，這種保護是有代價的，被保護人要付出自己的剩餘產品、要付

出自己的自由、要付出自己的尊嚴，可是和這些比起來，生存和安全更重要。這樣，源自羅

馬的農奴，現在遇到了源自日爾曼自由農的新的農奴伙伴。他們合而為一，一起住在領主的

莊園裏，成為中世紀的隸農。每一個莊園裏的土地都劃分為三部分。第一種是領主保有地。

它們是莊園裏最好的土地，隸農每星期有固定的幾天在它們之上耕作，這些土地的農產品歸

領主所有。第二種是隸農的份地。每個隸農家庭都擁有一塊份地，隸農用一定時間耕作，份

地上的農產品歸隸農所有，養活自己的一家。第三種是公地。它包括所有耕地周圍的天然草

地、沼澤、荒地和森林。公地的所有權一直是模糊不清的，反正在中世紀時，莊園裏的所有

人都可以使用。只是到了中世紀後期，隨著人口的增多，領主才開始佔據公地；特別是英

國，因為養羊業的發展，使得很多領主搶佔公地，不讓任何人再使用公地。

二、作為政治和宗教組織的莊園

莊園內所有農民──不論是隸農還是自由農，都受到該莊園貴族領主的管轄，都對該莊園的

貴族領主有著依附關係──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所以莊園裏的隸農也被稱為附庸。這是因為

農民在那個沒有社會秩序的弱肉強食的世道下，是勢單力孤的弱勢群體。他們聚居到莊園

裏，一方面可能是被迫的──領主對他們使用了暴力，一方面也可能是自願的──到了莊園

裏就可以享受該領主所提供的暴力保護，就可以免受其他領主、騎士的暴力掠奪。領主保護

農民的安全，給沒有地的農民地種；但要收農民的地租，還要對農民施行各種壓榨，並且擁

有司法、行政權。總之，領主在自己的莊園裏，就是統治一切的國王；被一位領主所有的莊

園，就是一個獨立王國。所以伯恩斯說：

封建主義的定義可以說是一種社會結構。在這種社會結構裏，政府的權力由各個貴族行

使，他們統轄著經濟上依賴於他們的人們。封建主義是一種領主和附庸的制度。……為

了報答領主對他們的保護和經濟援助，附庸必須服從領主或封建主，向他效忠，一般以

納貢或納稅來酬答領主或封建主向他們提供的生活上需要的設施和供應。

在羅馬帝國和中國歷代王朝，大部分時間裏是沒有「領主」的，有的只是地主。也就是說，

司法行政等政治權力，是由政府官吏來行使的，而地主只對自己的佃農收取地租，並無其他

權力。當然，如前所述，官僚和地主總是緊密結合在一起，但他們畢竟是兩個社會集團。這

是中世紀歐洲和羅馬帝國、中國歷代王朝，在社會結構上的一個不同點。這樣，領主貴族在

自己擁有的大地產上、在自己的莊園中，就是一個真正的土皇帝。他不僅擁有土地所有權，

而且擁有自己地產、莊園上的行政權和司法權。所以，領主的英文lord，不僅意味著地主，

而且意味著主人、統治者。歐洲人稱呼君主用這個詞，稱呼貴族用這個詞，稱呼上帝也用這

個詞，甚至在中世紀的家庭裏，妻子稱呼丈夫也用這個詞。可以說，lord這個詞反映的是一

種主人對臣僕的關係。在農業社會中，這種關係體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君為臣

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反映的是同一種關係類型一樣。如果說在莊園以外，社會秩序是



渙散的、脆弱的、時有時無的，但在莊園內部，社會秩序則完全是嚴密的、明確的、無時不

在的。馬丁（John E.Martin）說：

莊園是一個有著一定地域範圍的經濟單位，它包括大塊直接屬於領主的土地。它除了是

一個財產的和經濟管理的單位之外，還是一個法律的、警察的、經濟法的、領主司法的

單位。

因此，莊園的農民由於領主能對他們行使審判權，而進一步加強了對領主的依賴。所有的隸

農都必須服從領主法庭的審判，莊園內的一切問題──份地的劃分、勞役、賦稅和耕種──

都要在這個法庭上得到判決。雖然法庭由領主的管家主持，要在很大程度上服務於領主的利

益；但是，由於莊園是一個大家在一起長期生產生活的社會單位，所以在份地的劃分、勞

役、賦稅和耕種等等方面，都形成了一套慣例和習俗，即使是領主，一般也不願意破壞這些

慣例和習俗。假如說，按照慣例，隸農必須一周在領主保有地上耕作三天，那麼領主一般不

會要求隸農去耕作四天。否則，隸農會因為領主破壞了慣例而產生不滿，從而造成莊園內人

際關係的不穩定。因此，認識領主和隸農的關係，就要同時看到兩個方面。一個是領主對隸

農的壓迫壓榨關係，這一性質不會因為有莊園習俗和慣例的存在而得到改變；另一個是存在

著習俗慣例，從而使得領主和隸農的關係規範化，這種規範化也不會因為領主比隸農更有力

量而變得隨意。要知道，隸農固然希望和領主的關係規範化，領主也有同樣的希望，因為領

主是「坐寇」而非「流寇」。因此，這兩個方面合起來，就叫做「制度化的壓迫壓榨關

係」。另外，上述兩方面的關係是動態變化的。有時候，慣例習俗約束了壓迫壓榨的關係。

比如法國大革命前夕，通貨膨脹，一百斤穀子原來賣500法郎現在可賣800法郎；但是按慣

例，莊園裏的佃農只交給領主固定數目的貨幣地租，一畝地原來交1000法郎現在還交1000法

郎，於是佃農的實際收入也就增長了，相反很多領主入不敷出乃至破產。有時候，壓迫壓榨

關係會破壞原來的慣例而加重壓榨。比如英國圈地運動時領主對公地的侵佔。正因為莊園不

僅是一種經濟組織，而且還是一種政治和社會組織，所以莊園的居民就不僅是領主的佃農而

已。皮朗說：

他們是他的臣民──從哪一方面說都是這樣。而且，正如人們曾公正地指出的那樣，領

主的權威大部分是基於對他的臣民所具有的酋長的特質，而不是基於作為土地所有者的

特質。語言本身就是這一事實的證據。

「領主」（即長者）這個字，如果不是指對被自己保護的「家族」具有權威力量的長者，那

是指甚麼呢？ 領主就是那個時代的黑社會老大，他們各自擁有自己的騎士和城堡，從而保護

著依附於自己的隸農，就像一個農夫保護著自己的羊群不被狼叼走一樣。農夫之所以保護羊

群，並不是因為他愛牠們，而是因為羊群是他的財富。同樣，隸農也是領主的財富。隸農不

得到領主的批准，是不能離開莊園的。莊園還是一個宗教的單位。領主在自己的住宅附近蓋

有禮拜堂或教堂，授予它們土地，並指派牧師。莊園裏的所有人，平時幹活，到周日就上教

堂。因此，那個時代90％以上的歐洲人，一輩子就生活在一個莊園裏，莊園雖小，但卻滿足

了人們的各種需要：經濟、政治和文化。近現代生活的流動性、多變性、多樣性，是一千年

前的歐洲人無法想象的。雖然自羅馬帝國以來，歐洲大地上的王侯將相換了一撥又一撥，但

廣大人民百姓的生活並沒有改變。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每天還是面朝黃土背朝天，過著土

裏刨食的生活。

三、莊園裏的隸農



除了貴族和他的一家人、教區牧師、可能還有少數行政官吏，莊園上的全體居民都屬於僕從

的地位。奴隸在中世紀莊園中已經很少了，主要是進行家務勞動的家奴。佃農和茅舍農也是

非常少的，他們屬於當時經濟制度的邊緣人物，想租到一塊地都很難，也就是說，想找到一

個願意壓榨自己的人都找不到，可以說是最徹底的貧農──赤貧戶；他們只能靠給領主或隸

農做一些零活度日。那時農民的主體是維蘭（villein），很多書上都把它譯為農奴，但我更

願意把它譯為「隸農」。當然，譯成甚麼詞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把握住這個詞的含

義。其一，維蘭不是奴隸。維蘭不是領主的動產，可以隨便買賣；維蘭雖然不能離開莊園，

但在莊園裏是有著人身自由的；維蘭有自己的生活資料和生產工具。其二，維蘭又決不是今

天西方的農業工人，他們不僅要向領主交納地租、莊園裏的各種賦稅，還要受到領主各種其

他的壓榨，要在生產生活、政治經濟的方方面面都臣服、依附於領主。我把它譯為「隸

農」，是取其「隸屬於領主的農民」之意。隸農與其耕種的土地，有兩方面關係。其一，土

地是領主所有的，隸農只是在租種領主的土地，所以要向領主交地租。其二，隸農與其所耕

種的土地，又是永遠不可分開的，那塊被某位隸農耕種的地，是被這位隸農及其子孫世世代

代世襲擁有的。隸農一旦作為隸農租上了領主的一塊地，那就雖然沒有吃上大鍋飯，但卻捧

上了鐵飯碗；那就是被領主招進來的正式工，實行的是終身僱佣制；而且隸農的子子孫孫都

可以享受這種待遇。所以隸農也被稱為「永久佃戶」。隸農想離開這塊地是不行的，可領主

想讓隸農離開這塊地也是不行的。這就是那時的慣例。所以說，雖然是壓迫壓榨，但壓迫壓

榨也可以是有人情味的。貴族領主雖然在剝奪隸農的剩餘產品和剩餘勞動，但又要給隸農甜

頭，給隸農安全感、讓隸農能夠維持生計。魯迅說中國歷史上的百姓，只有兩種狀態：坐穩

了奴隸的時代和想做奴隸而做不到的時代。如果我們把「奴隸」換成「隸農」的話，可以

說：歐洲中世紀的領主，一般是會讓隸農坐穩隸農的地位的。既然是租種領主的土地，當然

就要交納地租。在莊園制度的早期和中期，都是採取勞役地租的形式；而隨著城市工商業的

發展，隨著商品經濟的逐步擴展，到中世紀晚期，領主越來越傾向於收取實物地租乃至貨幣

地租。除了地租之外，領主還巧立各種名目，徵收隸農的財物。當一年的勞動和收獲結束

後，領主要收「家庭稅（tallage）」，這是一種最普遍也是最苛重的莊園稅。其徵稅範圍包

括隸農的一切財富：禾捆、乾草、葡萄、牲口、小雞、蜂臘。其稅額大概相當於地租，在決

定隸農的生活水平上，家庭稅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當一位隸農去世由他兒子繼承遺產時，

領主要收「繼承稅(heriot)」，必須把家裏最好的牲口上交領主，因為牲口是那時最重要的

生產工具，所以這項政策主要是為了防止隸農積累自己的生產工具；當一位隸農結婚時，領

主要收「結婚稅則（mechet）」；當一位新隸農進入莊園、走上自己的工作崗位時，領主要

收「進入金（entry fine）」；當兩位隸農發生了婚外性行為，領主要收「通奸稅

（leyrwite）」；當一個新莊園管家上任時，領主要受「見面金（recognition）」； 當一

位隸農要上領主法庭解決民事糾紛時，領主要收「法庭金（amercement）」；當一位隸農要

買賣牲口或穀物，領主要收「准許費（licence）」；當一個隸農要離開莊園時，領主要收

「分離費（chevage）」；當一位隸農要使用公地、森林、荒地、河流等公地時，領主要收

「使用費（pannage、turbary）」。按希爾頓(Hilton)對英國斯塔福德郡的研究，在13世紀

時，領主徵收的這些稅收，佔了隸農全年收入的40％。5 不僅如此，隸農還要去做領主所要

求的各種「強制服役」，比如建築道路、橋梁、堤壩，保衛守望城堡，為領主做雜役，等

等。有的地方的領主還擁有對隸農女兒結婚時的「初夜權」。領主在莊園裏開設有磨坊、釀

酒作坊、烘麵包爐灶、葡萄酒壓榨機，領主在莊園裏對這些設施進行壟斷性經營，收取「專

利稅」等進款。水磨的使用就是一個典型。在中世紀出現的水磨，相比於原來的手推磨是一

個很大的技術進步，但它需要較大的製造費用，所以只有領主才建有水磨。為了讓隸農使用

領主的水磨加工穀物，領主專門劃定了「水磨轄區」，一個「水磨轄區」一般比一個莊園大



一些，但都是屬於一個領主的地產。所有的隸農都不許再擁有手推磨，所有的穀物都必須到

各自轄區的領主水磨上去加工，不許帶出轄區，即使是從莊園外面買進的穀物也要這樣做。

然後隸農要交「水磨費（multure或toll）」，相當於所磨穀物的1/12。隸農當然更願意用自

家的手推磨，因為那樣只花勞動力，現在卻平白無故地交走穀物收成的1/12。但領主卻堅持

這種超經濟的經濟行為。為此，出現了很多衝突、鬥爭和糾紛。可以說，在搞壟斷性經營方

面，歐洲的領主在一千年之前，就已為我們今天的電信、電力、煤氣等部門作出了表率。馬

克思認為，資本家只給工人留下維持工人自己及其後代生活的物質產品，然後拿走其他的剩

餘產品。領主的心腸也不比資本家好多少，通過地租及種種超經濟手段的盤剝，領主也只讓

隸農維持著十分基本的生活。雖然隸農在人身安全上受到領主的保護，並有一塊世襲土地供

自己耕種維持生存，但他們的生活是十分貧困的，而且沒有尊嚴可言。伯恩斯這樣描寫隸農

的生活：

在播種和收獲的季節裏，他至少從日出勞動到日落；勞動的報酬十分微薄。他的家一般

是簡陋的小屋，是用一層糊了泥巴的籬笆建造的。在茅草的屋頂上開個口，這是煙的唯

一通道。地面就是泥土，從上面下來的雨和雪使泥地變得又濕又冷。農民在一只箱子裏

塞進些稻草當他的床鋪。一只三條腿的凳子是他的安樂椅。他的伙食粗糙而單調──不

是黑麵包就是褐色的麵包。……如果收成不好就得捱餓。餓死的事情決不是沒有聽說

過。他當然是文盲，而且是迷信和恐懼的犧牲品，也時常受到邪惡的領主管家的騙。農

民生活最悲慘的一面，可以說他是一個被蔑視、沒有任何社會地位的可憐蟲。貴族和市

鎮居民們很少提到他們，就是提到他們，所用的也是最鄙視、最惡毒的語言。

這就是一千年前，90％以上歐洲人的生活。

四、農民的暴力反抗和起義

從9世紀到14世紀，莊園裏隸農的暴力反抗就不斷出現，那都是隸農對莊園制度的殘暴和弊端

的抗議。隸農拒絕為領主做勞役地租之外的「強制服役」，認為自己沒有這個義務；他們使

用暴力來抗交家庭稅和婚姻稅；他們有時會拒絕交納「進入金」，還會搗毀領主的水磨坊；

他們會拒絕領主對自己婚姻的干涉；有時會在領主法庭上拒絕接受判決結果。但大多數的農

民反抗，規模都非常小，所以只能叫做暴力反抗，不能叫做起義；在中世紀的歐洲，規模較

大的可謂是農民起義的事件只有少數幾次：821年法里西安農民起義，997年諾曼第農民起

義，1024年布勒通農民起義，1075年下薩克森農民起義。這些暴力反抗，一方面是規模很

小，只局限在一個或少數幾個莊園；另一方面是農民並不空想把領主的統治地位打倒，然後

自己取而代之，而只是謀求減輕一些壓榨的程度。也就是說，農民並不幻想打破當時的社會

關係格局，而只是想讓領主對自己的盤剝減輕一些，而且農民盡量把這種要求訴諸於領主法

庭，或國王的巡回法庭，雖然判決結果總是有利於領主。這和羅馬帝國晚期普遍的民不聊生

從而導致人們紛紛鋌而走險成為土匪海盜，和中國歷史上每到王朝末期總會有大規模農民起

義，形成鮮明對比。我認為其原因也和中世紀時歐洲政治上的封建狀況有關。在歐洲封建時

代，對農民暴力壓迫壓榨的人是領主；相比於一個國王乃至一個皇帝，領主所統治的農民要

少得多、統治的地域要小得多。可以說，領主直接面對隸農。這樣，他自己就可以決定對隸

農壓榨到甚麼程度才是恰到好處的──既能充分地搜刮隸農，又不至於使隸農感到難以忍

受。大多數領主是理智的，他們會盡量去把握這個平衡點，從而維持住莊園裏的秩序。當然

會有少數領主殘暴凶狠，那就會激起隸農的反抗，但因為一個領主控制的範圍是有限的，所



以屬於這位凶狠殘暴領主的隸農，人數也有限，暴力反抗就只會是小規模的。但羅馬帝國或

中國的歷代王朝，都是一個個大的統一的政治體，其統治管理集團人數眾多、而且分成很多

層次。皇帝作為最高層次，更多考慮的是如何維持長治久安，考慮的是統治集團的整體利益

和長遠利益；但因為國家太大，他必須依靠各級官員。和皇帝相比，這些官員會覺得自己只

是在為皇帝打工，所以他們不會像皇帝那樣，自覺地從整體的、長遠的角度考慮問題，他們

之所以不敢過分貪污壓榨，只是因為皇帝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而頒布了紀律。但他們又時時

受到自己牟利衝動的驅使，或多或少地突破、違反皇帝制定的紀律。他們天然的傾向是更多

地搜刮百姓，而且感覺自己屬於大的統治集團，所以江山是穩固的，受到壓迫壓榨的百姓們

是翻不了天的，孟子說的甚麼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話，是純粹聳人聽聞。如果各級官員受自

己的這種天然傾向的驅使而行為越來越過分，如果皇帝所掌控的整體紀律逐漸鬆懈，則會出

現大面積的對百姓壓榨的加重，從而導致大面積的農民起義。也就是說，在傳統的農業社會

的國家中，統治集團對百姓們的關係，是既壓迫壓榨，又要有所節制。壓迫壓榨體現的是一

個個統治集團成員的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有所節制體現的是統治集團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

益。這兩個方面必須保持在一個平衡點上。而歐洲封建時代的政治狀況則有助於統治者──

一個個領主──保持這種平衡點。但羅馬帝國或中國的歷代王朝，因為統一控制的地域和人

口龐大，所以很難保持這種平衡。結果就是，越到王朝後期，就越傾向於各個官吏的短期利

益和局部利益，從而破壞統治集團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最終造成民怨沸騰，王朝傾覆。

這和一間公司的經營有類似之處。一間小公司，不容易出現浪費現象，也不容易出現僱員利

用職權營私舞弊，損害公司利益牟取個人私利，因為有老板隨時直接地進行監督；但一間大

公司，出現浪費現象的可能性就大很多，中高級僱員利用職權營私舞弊的可能性也大很多。

所以，如何既調動中高級僱員為公司賣力工作，又能健全制度、防止他們利用職權營私舞

弊，是大公司老板需要解決的一大課題。到了中世紀晚期，統一的民族國家開始出現，也就

出現了比以前範圍大很多的農民起義，包括：1358年的法國「扎克雷」起義，1381年的英國

瓦特‧泰勒起義；而且反抗程度要比以前的農民的暴力反抗大很多，他們要的是打倒貴族領

主的統治地位。法國「扎克雷」起義以「消滅一切貴族，一個不留。」為口號，他們搗毀貴

族的城堡，殺死貴族領主，焚毀一切有關農奴義務的檔案。英國瓦特‧泰勒起義的口號是：

「當亞當耕種，夏娃紡織，那時誰是貴族？」（有點類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他們

一度佔領倫敦城，殺死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和財政大臣。這些起義都被鎮壓下去。為甚麼農民

起義從來不會導致民主，而工人的遊行示威和武裝起義就能最終導致民主呢？米瑟斯

（Ludwig v.Mises）曾經這樣說明貴族領主為甚麼願意放棄奴隸制的一個原因（當然不是唯

一原因）：

自由勞動可以創造遠遠高於奴隸勞動的生產率。在奴隸制條件下，勞動者沒有興趣發揮

他們的最大勞動能力，他們的工作熱情和勞動量僅限於能夠避免遭到懲罰的程度，而這

種懲罰只有在沒有完成最低限度的工作量時才會發生。（而）自由的勞動者懂得，若要

得到更多的報酬，就必須付出更多的勞動。因此，他們全力以赴地工作，以便能夠增加

自己的收入。

也就是說，廢除奴隸勞動，既符合奴隸的利益，又符合奴隸主的利益。我們可以循著米瑟斯

的思路對上述問題做一解釋。領主主要是考慮：如何從佃農的生產成果中多榨取一些剩餘產

品走；而在農業生產中，通過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創造出更多的財富，這種餘地和空

間是比較小的，這樣領主也就不用多考慮佃農的意願、心情，高興得幹，不高興也得幹；反

正你農民高興不高興對我領主所得的剩餘產品和財富影響不大。如果你農民敢於反抗，不承

認我對土地的佔有權，不讓我領主榨取你的剩餘產品的話，我地主就用暴力手段鎮壓。這



樣，領主和隸農始終是一直緊張的關係。在這一關係中領主佔主導地位，他們為了自己的利

益而不願意放棄對農民的壓迫壓榨關係。這樣，農民起義就不能在領主和農民之間，形成一

種理性的、協商的關係。在資本家和工人的關係中，資本家同樣是要試圖盡量多拿走工人的

一些剩餘產品；但是，在工商業生產中，通過調動工人的生產積極性從而創造出更多的財

富，這種餘地和空間，要比農業生產大得多。這樣，資本家為了自己的利益，就要多考慮工

人的意願、心情，最好是帶著發自內心的微笑走進車間，因為你工人高興不高興對我資本家

所得的剩餘產品和財富，影響是很大的，比如，會導致公司在市場上的競爭力下降，這是資

本家很不願意見到的；而且工商業生產所要求的分工協作的特性越來越強，一旦工人罷工，

將給資本家帶來嚴重損失；而如果僱員十分努力地為公司工作，則公司競爭力會提高，由此

而帶來的利潤增長，從理論上講是無限的。因此，如果工人感到不高興乃至反抗，資本家就

要在兩種互相矛盾的對策中選擇：一是用強力維持現存的分配關係，這樣，就資本家自己的

當前利益來說比較好，雖然工人會不高興；另一種是對工人讓步，換得工人對工作的更好的

投入，這樣雖然分配所得的比例小了，但總的蛋糕做大了，就資本家自己的長遠利益來說比

較好。在這兩種對策的交互作用下，資本家慢慢地更多地傾向於第二種對策，也就慢慢地越

來越對工人讓步，不僅是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最後讓工人得到了和自己一樣的政治權

利和選舉權。從這個角度說，民主政體是人們互相妥協，以求得更好合作的一種人際關係的

組織方式。

如果說羅馬帝國以前的歐洲，是處於原始農業文明階段；那麼，在羅馬帝國和中世紀階段，

歐洲則處於典型的農業文明階段，也就是說，農業生產是當時社會生產的主體。農業文明的

一大特點是：人們在生產上不需要結成較大範圍的合作關係。就生產生活的合作來說，一個

家庭、一些親戚、一個村莊就已足夠。再遠一點，人們之間在生產生活上就沒有甚麼關係

了。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論及農業社會的人際關係時說：

從人與人在空間的排列關係上說就是孤立和隔膜。……從農業本身看，許多人居住在一

處是無需的。耕種活動裏分工的程度很淺，至多在男女間有一些分工，好像女的插秧，

男的鋤地等。……耕種活動中既不向分工專業方面充分發展，農業本身也就沒有聚集許

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中國鄉土社區的單位是村落，從三家村起可以到幾千戶的

大村。我在上文所說的孤立、隔膜是以村與村之間的關係而說的。孤立和隔膜並不是絕

對的，但是人口的流動率小，社區間的往來也必然疏少。……鄉土社會的生活是富於地

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們活動範圍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區域間接觸少，生活隔離，各自

保持著孤立的社會圈子。

因為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從事的是農業生產，所以社會是鄉土性的，人們之間是孤立隔膜

的；但如果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從事的是分工協作的工商業，那麼人們的相互聯繫就會不斷

增多，鄉土性就越來越少，最終達到全球化。這一發展順序，不僅西方是這樣，東方、中國

同樣如此。如果說農業文明使人們之間沒有甚麼生產生活上的合作與聯繫，那麼工商業文明

則使人們自覺自願地發生越來越廣泛、越來越豐富、越來越複雜的生產生活上的合作與聯

繫。

人從猿變成人，首先學會的是捕獵、採摘，然後是種植。同時，也在一點點地發展著手工

業、發展著商業，並在發展手工業（後來是工業）和商業的過程中，自覺自願地去逐步摸

索、學會人們之間如何合作，如何相處，如何發生關係，發生甚麼關係。這種自覺自願性，

是和戰爭、暴力、強制正好相反。為甚麼為了從事工商業生產而去和別人建立關係就是自願

的呢？因為工商業生產強調的是大家合作去創造財富，財富創造得越多，最終大家分得也越



多，利己的同時又在利人，何樂而不為呢？在農業社會中，也存在各種關係，比如血緣關

係、地緣關係、官僚的組織關係等，但這些關係，都不能按同一原則擴展到全社會。而分工

協作、等價交換的工商業關係，卻可以以同一原則，把社會的絕大多數成員都吸納進來，甚

至把全世界的絕大多數人都吸納進來。反過來說，如果沒有工商業的發展，現代社會的一切

都是談不上的。所以，正如我們下面將要看到的，是工商業及其所要求和所帶來的人際關係

的逐步擴展，導致了歐洲逐漸由羅馬帝國和中世紀的社會狀況，演變到近代和現代的社會狀

況；同時，也導致了今天中國社會狀況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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